所有權拋棄同意書

本人茲同意拋棄下列不動產之所有權，且該地無任何負擔也未造成任何第三人損失，登記歸屬中華民國所有。恐口無憑，特立此書為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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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汐止地政事務所
	土地標示

	鄉鎮市區
	段
	小段
	地號
	權利範圍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
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      址：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日
